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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

息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关于监事发生变动的

公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向

国泰君安提供的资料。国泰君安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关于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编制了本报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泰君安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

报告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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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期债券核准情况 

本次债券于2015年11月25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2716号文核准，

本公司获准发行不超过 50 亿元（含 50 亿元）的公司债券。 

本次债券第一期“16 粤桥 01”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2016 年 7 月 13 日结束，实

际发行规模 30 亿元，票面利率为 4.00%。 

本次债券第二期“16 粤桥 02”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2016 年 9 月 26 日结束，实

际发行规模 20 亿元，票面利率为 3.69%。 

二、 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一）16 粤桥 01 

1、债券名称：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

一期）。 

2、发行规模：本次债券发行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采用分期发行方

式，本期债券基础发行规模为 4 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 26 亿元。最终发行规

模为 30 亿元。 

3、债券期限：本次债券的发行期限不低于 15 年，本期发行的债券期限为 15

年。 

4、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由公司和主承销商通过

发行时市场询价协商确定，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最终票面利率为 4.00%。 

5、发行首日或起息日：2016 年 7 月 12 日。 

6、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

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

办理。 

7、付息日：2017 年至 2031 年每年的 7 月 12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8、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大公评级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5 

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9、牵头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联合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汕头至

湛江高速公路揭西大溪至博罗石坝段项目建设、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兴宁至五华

段（含畲江、华阳支线）项目建设及偿还借款。 

本期债券基础发行规模为 4 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 26 亿元。在扣除发行

费用后，将其中 4 亿元用于汕头至湛江高速公路揭西大溪至博罗石坝段项目建

设，其余用于偿还借款。 

12、债券担保情况：本期债券由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不可撤销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二）16 粤桥 02 

1、债券名称：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

二期）。 

2、发行规模：本次债券发行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采用分期发行方

式，本期债券基础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 10 亿元。最终发行规

模为 20 亿元。 

3、债券期限：本次债券的发行期限不低于 15 年，本期发行的债券期限为 15

年。 

4、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由公司和主承销商通过

发行时市场询价协商确定，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最终票面利率为 3.69%。 

5、发行首日或起息日：2016 年 9 月 23 日。 

6、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

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

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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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付息日：2017 年至 2031 年每年的 9 月 23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8、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大公评级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9、牵头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联合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汕头至

湛江高速公路揭西大溪至博罗石坝段项目建设、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兴宁至五华

段（含畲江、华阳支线）项目建设及偿还借款。 

本期债券基础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 10 亿元。在扣除发行

费用后，将其中 1.73 亿元用于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兴宁至五华段（含畲江、华阳

支线）项目建设，其余用于偿还借款。 

12、债券担保情况：本期债券由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不可撤销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三、 本期债券的重大事项 

国泰君安作为 16 粤桥 01/16 粤桥 02 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

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积极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全力维护债券持有人的

合法权益。发行人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公告了《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关

于监事发生变动的公告》，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公告

了《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主体与相关债项 2020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受

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募集说明书》、《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等的规定及约定，现就本期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

下： 

（一）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2020 年 8 月 21 日，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出具《关于委派胡贤华、王庆

伟同志任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监事会成员的通知》，委派胡贤华、王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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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同志任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路桥”或“发行人”)监

事。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原监事何森宏、李军涛不再担任广东省路桥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监事。 

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新任监事胡贤华、王庆伟的基本情况如下： 

胡贤华，男，汉族，1975 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曾任广汕公路惠

州段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新粤有限公司项目经理，交通集团财务审计部一级职

员、审计监察部一级职员、业务副主管、业务主管。现任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监事会主席。胡先生目前同时担任广东联合电子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和广东

城市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广东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监事及监事会主席。 

王庆伟，男，汉族，1974 年出生，硕士学历，高级会计师。曾任广东冠粤路

桥公司二分公司财审部副主任及广东冠粤路桥公司财务审计部主管。现任广东省

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监事。 

2020 年 11 月 19 日，经发行人第七届“职工代表大会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职工代表选举，林淑芬同志任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职工监事。  

林淑芬的基本情况如下： 

林淑芬，女，汉族，1969 年 7 月出生，本科学历，政工师，共产党员。曾任

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营运部主管、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党群工

作部副部长、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与本部工会主席、广东省

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与工会副主席。现任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纪委副书记、职工监事。 

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新任监事均不持有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的股权和债券。 

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已在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了新任监事

的工商变更登记事宜，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收到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的

《核准备案登记通知书》（粤核备通内字〔2021〕第 44000012100000421 号）。 

（二）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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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目前运作正常，此次监事变动为正常人事任免，对公司的日常管理、生

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不会造成不利影响，不影响原有监事会各项决议的法律效力。

上述人事变动后的公司治理结构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 

四、 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作为本次债券的主承销商与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已督促发行人对照相关规

章制度以及业务指引规定对广东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关于监事发生变动事项

予以披露。 

五、 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周迪 

联系电话：021-38677397 

  




